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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项目申报指南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文化强国战略，推动广州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节俭、精简、高效地举办2025年度广州市文化产业交易会（以下简称“广州文交会”），根据《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特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主体
（一）申报主体应是在本市从事文化和旅游产业研发、生产、服务、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自然人和其他机构等；
（二）申报主体治理结构完善，财务制度健全，信用良好；
（三）申报主体提交的增加值、营业收入、纳税金额等经营指标数据和其他材料应客观真实；
　　（四）申报主体最近2年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重大以上环境污染事故或其他重大以上违法行为。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扶持。
1、违反《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被禁止申报各项专项资金项目的；
2、同一企业（单位）同一项目当年度已经获得同级财政类扶持资金支持的；
二、扶持方向
（一）广州文交会组织实施的相关经费补贴。包含场地租赁、品牌打造、安全保卫、形象优化、宣传推广、后勤保障，舆情防控等。
（二）广州文交会主体实施展示交易活动的相关经费补贴。以开幕式实施、整体统筹、促进交易、拉动消费、买卖家团组织等多种形式，按展示活动的实际组织筹备情况，给予广州文交会主体展示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单位经费补贴。
（三）以交易属性、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等指标参考，对纳入广州文交会系列子活动的项目给予补贴。
三、资助项目
1、文交会主体活动场地租赁补助。
2、文交会主体活动场地（安保、运维、管理）补助。
3、文交会品牌宣传推广补助。
4、文交会主体活动实施（含开幕式、产业对接、买卖家团组织等）补助。
5、文交会系列子活动补助。重点扶持具有文化创意对接交易、文创新业态发布宣传、文化产业园区资源对接、文化产品出海服务、文化遗产转型升级、文化IP孵化孕育等具有交易性突出、数字技术应用、业态创新特点的文化产业活动。已获市同级财政扶持、资助或补贴的活动项目，不再纳入补助范围。
四、申报材料
（一）《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二）申报单位证明材料：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
（三）诚信承诺书。
（四）广东政务服务网“穗政通”办事指南及具体通知文件中列明需提交的其他申报材料。
五、申报程序
（一）各申报单位按照项目的公开申报时间，在广东政务服务网“穗政通”上下载项目申请相关材料，并同时将装订成册的纸质版（U盘等）申请材料提交至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申报业务受理窗口，逾期不予受理。
（二）综合评估。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估，提出专项资金使用意见。经委托第三方审议，项目扶持细则和扶持金额可视当年度资金总额和项目申报情况作统一调整。
（三）主管单位审定。对综合评估确定的拟支持项目，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按程序审定。
（四）结果公示。评审结果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官方网站公示。
（五）拨付。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按照评审及公示结果拨付项目扶持经费。
六、申报要求
（一）认真组织。各申报主体应高度重视本次申报评审工作，从严把握标准，对照申报指南规定的条件与要求，认真准备申报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二）如实申报。各申报主体要按照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原则，认真填写相关表格，提供相应材料，对材料真实性负责，严禁重复申报、虚假申报、变相多头申报，并由法人代表亲笔签署申报承诺书。
（三）监管到位。各申报单位要重视申报项目的自我审查工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要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督促申报主体规范使用专项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切实加强资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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